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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水市交通运输局文件

	

	丽交〔2024〕67号

	       

	丽水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丽水市本级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权重新配置及

车辆更新实施方案》的通知

	


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

现将《丽水市本级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权重新配置及车辆更新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丽水市交通运输局        
2024年6月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丽水市本级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权

重新配置及车辆更新实施方案
丽水市本级大批量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权将于2024年8月底陆续到期，为有序推进丽水市本级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权重新配置及车辆更新工作,确保市区巡游出租汽车行业健康、持续、稳定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号）、《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调整农村客运、出租车油价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22〕1号)、《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6号）、《浙江省道路运输条例》、《中共丽水市委办公室 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面实施交通先行战略加快构建“311”交通圈建设高水平交通强市实施方案>的通知》（丽委办发〔2022〕30号）和《市交通运输局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市公安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市邮政管理局关于印发<丽水市交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丽交〔2023〕22号）等有关文件规定，现结合市本级出租汽车行业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更新目标

根据市本级巡游出租汽车实际运营情况，综合考虑未来巡游出租汽车行业的发展，以满足群众安全、舒适、便捷出行为原则，贯彻落实丽水市“绿色交通”发展战略，推广应用新能源出租汽车,有效降低经营者运营成本，减少尾气排放，改善市区空气质量，提升城市形象，推动构建绿色交通发展体系。完成2024年市本级304辆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权的重新配置及车辆更新工作。
二、更新程序

由巡游出租汽车企业在所属车辆经营权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据相关规定，结合营运期间出租汽车经营者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结果，作出准予延续或者收回营运权的决定。

三、更新要求

（一）车辆使用年限要求

车辆实行公司化管理，根据《浙江省道路运输条例》相关规定，车辆使用年限最长不超过8年。
（二）车型及其他要求

1.须为全新出厂新车，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和《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的新能源汽车。车型为三厢四门、轴距大于等于2650mm ,行李箱容积大于等于400L的新能源汽车，鼓励更新新能源纯电动汽车。

2.统一安装经相关资质部门线上检测合格、具备支持上传营收数据的计程计价设备；能显示空车、暂停等运营状态的标志；顶灯应根据党委、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工作需要进行免费公益广告宣传。统一位置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和应急报警装置，以及具备车内外录音录像、服务评价等功能的智能终端车载设备。以上车载设备应能对接丽水市智慧出租监管服务平台，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3.围绕“秀山丽水、浙江绿谷”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理念，更新车辆应按规定喷涂丽水市区巡游出租汽车统一标志色（上：幻想绿，下：银灰）。规范喷涂企业名称、服务监督电话及95128电召等标志，在醒目位置粘贴运价标识，车身预留文明城市创建等城市宣传标语粘贴位置。

四、车型选择办法

市本级巡游出租汽车企业组织车主开展自主选择车型，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共确定4款符合要求的新能源备选车型；并在确定的备选车型中根据车主意愿自主选择确定出租汽车车型。车型选择具体事项由巡游出租汽车公司负责落实。

五、资金补贴标准及要求

（一）根据《丽水市交通运输局 丽水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丽水市本级“十四五”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管理使用实施细则>的通知》（丽交〔2023〕108号）文件规定，支持加快巡游出租汽车电动化要求，对“十四五”期间（即：在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更新为符合要求的新能源纯电动（含换电式）、燃料电池汽车，一次性给予每辆车32000元的补贴。
（二）补贴资金原则上按“十四五”期间车辆更新时间顺序分批进行兑付。

六、其它

（一）取得本次经营权重新配置资格的经营者必须先报废原车辆，凭报废汽车回收证明办理新车牌证及相关营运手续。

（二）经营权未到期的车辆，经营者提前申请更换新车的，可将原有车辆去除出租车营运标志、改变出租车标志色后由原经营者自行处理。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原出租汽车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

（三）经营权已到更新年限的车辆，超过规定更新期限未申请新一轮市区出租汽车经营权的视为自动放弃。对采取违法违规手段扰乱、阻碍出租汽车经营权配置和车辆更新工作的，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四）巡游出租汽车企业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虚假申报材料，将追回补贴资金，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五）各巡游出租汽车企业作为本次经营权重新配置及车辆更新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应提高思想站位，切实担负起巡游出租汽车到期更新的维稳责任，积极稳妥地开展相关工作，确保行业稳定有序发展。

（六）凡不符合相关规定的，不予办理巡游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七）本方案最终解释权归丽水市交通运输局。

	抄送：
	市财政局。

	丽水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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